
 联 合 国   E/2012/NGO/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4 April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2-31077 (C)    140512    170512 
*1231077*  

 

2012 年实质性会议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2(c)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地中海女企业家组织协

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第 31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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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我们要特别强调千年发展目标 3：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实现与这

一目标有关的目标是联合国会员国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关键。 

 如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所述和几份研究论文所表明的，加

强妇女的经济选择推动国家经济。 

 便利妇女获得体面工作和加强其经济选择的一种方法是促进自营职业。 

 尤其是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妇女，激励和支持妇女开办小企业的行

动就更有必要。 

 与性别有关的国际组织、全国妇女商业协会和其他组织已经在实施有益方

案，旨在克服妇女在启动和发展其企业方面遇到的障碍，尤其是利用资金、信息、

网络、市场和培训方面的困难。 

 我们要呼吁联合国会员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地支持地方、区域、国家

和国际，为促进妇女创业从而打破阻止妇女抓住经济机会的障碍而提出的各项倡

议。为了满足每个国家妇女的特殊需要，各国应该依靠在妇女经济赋权领域与妇

女密切合作的组织(如妇女商业组织)的专长和知识。 

 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从事这一工作。它们提供信息、培训和其他重要工具，但

有时这种举措缺乏资金和(或)机构支持，使其难以改善，或难以实现更广泛的目

标。通过整合和协调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努力，将有可能拟订有效和面向需求的方

案。 

 


